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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、激励对象：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47人，包括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(业务)骨干，上包括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。激励对象人员吊单及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	5、解锁时间安排：
	6、解锁条件：
	3、2015年8月24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(草案)>进行调整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，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及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。
	4、2015年8月24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吊单的议案》。



